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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国情和劳动法“平等自由”的精神，文章简单梳理我国劳动法不同阶段的发展理

念，着重提出了我国劳动法理念的发展所遵循以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利益一致到利益协调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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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法理念的发展总脉络是围绕经济发展的变化

而变化，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劳动法理念呈现出了

一个较为清晰的演变路径: 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国家

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利益一致向协调利益的转变。
一、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

在建国初期，我国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是

典型的权力经济，这样的集权经济下，理论上劳动者是国家

的主人，享有很多权利，但实际上连诸如劳动力、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等基本资源都不能支配，加入用人权国家垄断，所

以劳动者在现代劳动法意义上的“平等自由”精神是不存在

的。因此，有学者说计划经济下的个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自由人，而是一种畸形的“国家人”、“单位人”。所以从这

个角度上说，在建国初期的我国的劳动法，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劳动法，而是一种劳动管理的行政法。但是从劳动法理

念上讲，确实存在劳动法理念的。因为“平等自由”精神追

求着一种理性价值。劳动者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参与

是一种理性选择。而不是完全的强权之下的逼迫选择。所

以这种“平等自由”精神是可以寻找到的，只不过确实不够

明显。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法理念，即劳动基准

的制定和社会保障措施的确立。结合本段所述之背景，我

们必须承认这种劳动法理念是一种权力本位下的劳动法

理念。
随后，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开始解构。自由经济被唤

醒，劳动关系逐渐倾向于利益化和自由化。因此，当我国计

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工资制度和企业用人权上

进行了两条主线的改革。这样就使得劳动者的权利得以了

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劳动法的理念是通过确立劳

动合同制度，协调各方利益，保障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的

劳动法理念虽然仍然有着劳动行政管理色彩，但是对于劳

动者利益的关注至少是值得肯定的。
再至我国在宪法中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 1994 年我国

《劳动法》的颁布，我国劳动法理念得以真正体现。严格意

义上说，我国也就是这一阶段才实行了我国的劳动法理念。
因为出现了狭义的劳动法律，同时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自由

化。这才完整的拥有了法理念要求的自由平等精神和法实

在要素。我国《劳动法》的出台，使得劳动者的权利真正得

以体现，而不再是宪法之中的抽象权利。所以，权利化在这

一阶段得以落实和发展。
再至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劳动法理念对国际

劳动法理念的吸收，完成了我国的劳动法理念的进化。我

国在劳动法理念实然层面形成了以“劳工不是商品”为主体

理念，“三方结构”为生产理念，“社会进步成功共享”为分配

理念的劳动法理念体系。我国这一劳动法理念体系的形

成，标志着我 国 劳 动 法 理 念 实 现 了 由 权 力 化 向 权 利 化 的

转变。
再至和谐劳动关系下形成了劳动法理念，更进一步强

调了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但同时以兼顾其他各方的利益，

这是我国劳动法理念在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进步。也就是说

不只是劳动者的权利要得以实现，而且其他利益主体的权

利也要得以实现，最终实现共享成果，实现分配正义。
综上所述，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是我国劳动

法发展理念转变的一条极其明显的路径。从这一角度，反

映了我国劳动法理念的进步，符合法理念进化的要求。因

为“平等自由”是劳动法法理念的核心。只要当这种“平等

自由”的精神能够逐步得以体现，就是劳动法理念正确的

路径。
二、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

国家、社会、个人，这是三个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社

会是处于个人和国家的中间地带，所以当个人与国家利益

诉求不同时，他们的利益争夺就体现在社会之中。市民社

会与权力社会就是由此产生的两个相对的概念。纵观近代

历史的演变，市民社会的追求已成一种不可逆之势。这主

要是近代个人权利的发展和体现。然而市民社会也并不是

完美无缺的。近代市民阶级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向国

家所要权利。当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后，市民空间急剧

扩大，对公权力的排斥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他们认为:“①公

权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

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这样，政府成为

了守夜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市民阶级最为自豪的“契约

自由”却变成了强者压迫弱者的合法依据。在这样的教训

和认知下，市民阶级开始让步，还权于政府，开始追求一种

社会本位。社会本位的思想是: 实现市民社会整体利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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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以国家干预、扶助弱者为形式，社民社会健康发展为

内容。这也就是现代国际社会认可的劳动法理念的哲学基

础。也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确立“劳工不是商品”“三

方主体架构”“分享社会进步成果”的现代劳动法理念。
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我国劳动法理念的发展:

在建国初期，国家权力极大，个人权利极小，完全是处

于一种国家本位的阶段。劳动法在该阶段的作用不是在于

保障劳动者权益，而只是劳动基准的制定和社会保障措施

的实施，这完全使得劳动法隶属于行政法之下。所以在建

国初期所体现出的劳动法踪影，也就是国家本位下的行政

手段而已。
在 1978 年，经济调制开始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解

体，劳动者得以松绑。这一阶段通过工资制度、企业单位用

人权的改革为路径，国家权力开始放手，公民权利逐步得以

扩大。这一阶段劳动法的理念是通过确立劳动合同制度，

协调各方利益，保障经济发展的需要，个人的利益保护成为

了首选。所以在这一阶段我国劳动法的理念是国家本位向

个人本位的渐变。
其后进入到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时期，这一阶段我国确

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和颁布了《劳动法》。在该阶段中，国家

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劳动关系的正常化运行的监

管采取了灵活的政策。正是基于国家权力的让步过快，这

一阶段我国的社会财富分配极为不均、弱势群体逐渐增大。
所以这一阶劳动法理念经历了先前的个人本位，强调劳动

者利益倾斜保护为中心，到后吸收国际社会的劳动法理念

形成的社会本位劳动法理念体系。
和谐劳动关系背景下，强调劳动关系要规范有序、公平

合理和合作互利。和谐劳动关系是我国面临的社会财富分

配不均、弱势群体利益不能得到保护、多方利益冲突、劳资

双方参与劳动关系市场市场构建力度不足等等诸多问题提

出来的。虽然在市场经济全面建设阶段我国劳动法理念完

成了进化，但那只是一种应然层面。怎让由应然转化为实

然还需要将该阶段的劳动法理念中国化。为了解决这一系

列问题，我国政府开始逐步参与了其中，国家权力的干预增

大。这也就是合理劳动法理念的要求。所以说和谐劳动关

系下形成的劳动法理念是一种社会本位的。
综上所述，我国的劳动法理念经历了由国家本位到个

人本位再到社会本位的发展路径。
三、从利益一致到利益协调的转变

纵向的考察我国在不同阶段劳动法理念，不难发现，我

国劳动法理念还遵循了由利益一致到利益冲突再到利益协

调的发展路径。
首先，我们考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劳动法的理念。

建国初期，我国劳动法的理念是通过劳动立法实现劳动基

准的制定和社会保障措施的确立。从这理念之中，我们似

乎找不到任何有关利益协调、冲突的字样。原因在于，在计

划经济中，个人利益、社会利益被抽象到国家利益之中，认

为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利益; 劳动者的劳

动过程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劳动是一种权利，更是

一种义务; 国家、企业、劳动者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②所以

在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之中，我国劳动法的理念是不会基

于利益作为追求目标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建国初期，

我国劳动法理念严格意义上是不存在的。
我们再回顾市场经济建设下我国劳动法的理念的演

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劳动法理念中所涉及

的确立劳动合同制度体现的是对劳动者利益的倾斜保护，

而协调各方利益则强调的是也要兼顾国家利益和企业利

益。如果我们透过这一劳动法理念，我们看到的是各方利

益的冲突。因为在这一阶段，国家虽然对企业的经营权、用
人权都进行了放权，但仍然保留着相当大的公权力，这就意

味着国家利益在该阶段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又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国家又必须对劳动者，

这一劳动关系主体的利益进行倾斜性保护。所以国有企业

的利益、以及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也就成为必须考

量的。所以，在该阶段，各方利益冲突是极其剧烈的，并且

国家对于利益保护的倾向性选择也是面临两难的。总的来

讲，这一阶段劳动法理念更多体现的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利

益冲突，而法律予以了包容。
在全面发展市场经济阶段初期，我国劳动关系市场逐

步形成，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全面激发。为了促进经济

发展，国家、劳动者这两个主体的利益保护，国家做出了更

倾向于国家经济建设利益。所以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和法

律环境都比较宽松，这在于继续使得劳动者对市场经济建

设保持热情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这就使得大量非公

有制经济涌现。这时，市场经济参与主体呈现了多远化。
这些参与主体在市场经济中，都开始关注各自利益，追求着

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各方利益冲突的结果是劳动者利益弱

化、弱势群体扩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种种社会问题的出

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劳动法理念开始在我国

生长。国家为了协调各方利益，开始增加行政干预，倾向性

的保护了劳动者利益。最终形成了三方主体结构的劳动法

理念框架。
随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成为全社会目标。新劳动法

实施，强调了保护劳动者利益，但和谐劳动关系又强调了要

同时保护其他各方利益，最终实现共享权社会进步成果，实

现分配正义。这也就是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下我国的劳动法

理念是实现劳动关系法治化，平衡多方利益，鼓励多方参

与，实现分配正义。这一理念最主要的特征是体现了多方

利益协调。
综上所述，由统一利益到利益冲突爆发再到利益协调

也就成为了我国劳动法理念演变的一条路径。
［ 注 释 ］

①常凯． 劳权本位: 劳动法律体系构建的基点和核心［J］． 工会理论与实

践，2001． 6．
②李拥军． 权利问题研究与中国当代劳动法观念的更新［J］． 当代法学，

2005． 9．

［ 参 考 文 献 ］
［1］常凯． 劳权本位: 劳动法律体系构建的基点和核心［J］． 工会理论与

实践，2001( 06) ．
［2］李拥军． 权利问题研究与中国当代劳动法观念的更新［J］． 当代法

学，2005( 09) ．
［3］王全兴主编． 劳动法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4］王妍． 论自由企业制度及其经济法规制［J］． 当代法学，2007( 06) ．

·18·法学研究
法制博览

LEGALITY VISION 2016·02( 上)


